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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我国医疗机构药学监护开展现状，为药学监护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和建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23年3

月调研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医疗机构药学监护的开展情况，对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药学监护开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共发放问卷1 368份，收回有效问卷1 30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32%。有671家（51.46%）医疗机构开

展了药学监护，其中三级、二级、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药学监护开展率分别为74.79%、27.97%、7.35%。平均年药学监护服务患者

量为2 638.96人次，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有8.33名药师开展药学监护，开展药学监护药师中有93.68%是临床药师。药学监护服务覆

盖的主要科室包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心内科、重症医学科、内分泌科、肿瘤科、消化内科、妇产科等。对药学监护服务有额外补

偿的医疗机构为48家（7.15%）。开展药学监护的主要经验是重视人才培养和重视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人员短缺、符合要

求的人才严重不足和补偿水平低、开展的积极性不高。医疗机构等级、医疗机构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药师数量、医疗机构有临床

药师资质的药师数量以及医疗机构药学部信息化程度是开展药学监护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 近年来我国医疗机构药

学监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一、二级及其他医疗机构药学监护开展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后续仍需进一步推进药学监护开展、

加强人才培养、重视药学监护价值体现，进而促进药学监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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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provide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in 

March 2023，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harmaceutical care were 

conducted. RESULTS A total of 1 368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1 30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5.32%. Pharmaceutical care was carried out in 671 medical institutions （51.46%）， and the rates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tertiary， secondary， primary and other medical institutions were 74.79%， 27.97% and 7.35%，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number of patients receiving pharmaceutical care was 2 638.96 per year， and there were 8.33 pharmacists in each 

medical institution to carry out pharmaceutical care， among which 93.68% were clinical pharmacists. The main departments covered 

by pharmaceutical care services included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cardiology， intensive care unit， endocrinology， 

oncology， gastroenterology，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d 

other departments. There were only 48 medical institutions 

（7.15%） with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for pharmaceutical care 

services.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pharmaceutical 

care were to pay attention to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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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but the main difficulties were serious shortage of staff and qualified talents， low compensation level and low 

enthusiasm. Grad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number of pharmacists engaged in clinical pharmacy， the number of qualified clinical 

pharmacists and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in the pharmacy department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carrying out 

pharmaceutical care （P＜0.05）. CONCLUSIONS In recent years，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ese medical institutions has made 

certain progress， while that of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second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medic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armaceutical care， promot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pharmaceutical care， thereb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KEYWORDS pharmaceutical care； current status； questionnaire survey； influencing factors

药学监护是指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为患者提供

直接的、与药物使用相关的药学服务，旨在提高药物治

疗的安全性、有效性与经济性[1]。2021年 10月，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医疗机构药学监护服务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2]，对药学监护人员要求、监护对象、监护

内容、监护过程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3]。2019年王智超

等[4]对我国143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药学监护的

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药学监护主要集中在三级医疗机

构中开展，开展率为 78.5%；二级医疗机构开展率为

33.3%。但该研究调研医疗机构的样本量较小，未涉及

一级医疗机构，且为《规范》发布前的调研，不能代表我

国药学监护当前开展的真实现状。因此，本课题组在中

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的组织指导下，于2023年3

月对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公立医疗机构

开展药学监护相关问题的抽样调研，以调查《规范》发布

后各级医疗机构药学监护的开展现状，为相关政策制定

者、医疗机构管理者、医务工作者及患者了解药学监护、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问卷设计

本课题组结合《规范》内容和实践经验，设计调研的

初始问卷，后经专家咨询和预调研进行修改，形成问卷

终稿。调研内容包括：医疗机构的基本情况、药学部门

技术力量（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化程度）、药学监护开展

情况（是否开展、覆盖科室、开展内容、对相关人员的补

偿情况、取得的经验以及存在的困难）等。

1.2　调查对象及方法

借助“问卷星”平台（https：//www.wjx.cn/），由中国

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于 2023年 3月面向国内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调研，由

每家医疗机构的药学部门负责人填写问卷。

1.3　数据处理

由本课题组中2位成员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核查和整

理，并对数据信息进行复核，删除重复数据以及重要内

容缺失和内容有矛盾的数据。采用 Excel 2016软件对各

项指标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SPSS 25.0软件进行

影响因素分析，将是否开展药学监护作为因变量，将医

疗机构所在地区、等级、实际开放床位数、年出院人次、

药学人员数量、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药师数量、有临床

药师资质的药师数量、药学部信息化程度、是否为中国

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是否为紧缺人才临

床药师培训基地单位等作为自变量，针对连续变量和分

类变量分别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来验证各因

素和开展药学监护的相关性，将有显著相关性的自变量

纳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以效

应值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大小代表对开展药学监

护的影响程度。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 368份，回收有效问卷1 304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32%。问卷按地区[5]分布为：东

部地区 618份，中部地区 263份，西部地区 423份。问卷

按医疗机构分布为：三级医疗机构714份，二级医疗机构

454份，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136份，详见表1。

2.2　药学监护开展情况

经调查，药学人员在全院卫生技术人员中的占比平

均为5.36%。在1 304家医疗机构中，有671家（51.46%）

医疗机构开展了药学监护，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有8.33名药

师开展药学监护，平均年药学监护服务患者量为2 638.96

人次；开展药学监护药师中临床药师占比为 93.68%，其

中经过药学监护服务规范化培训的药师占比为60.51%，

药学监护开展情况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三级医疗

机构的药学监护开展率和年药学监护服务患者量明显

高于其他级别医疗机构。

问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药学监护的开展主要集

中在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开展药学监护的三级甲等医

疗 机 构 占 已 开 展 药 学 监 护 医 疗 机 构 总 数 的 62.74%

（421/671）。分析不同地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开展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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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情况发现，我国东部地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药学监

护开展率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差异不大，详

见表3。

2.3　药学监护覆盖科室

本次调研发现，药学监护覆盖的主要科室包括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心内科、重症医学科、内分泌科、肿瘤

科、消化内科、妇产科等，由于开展药学监护的一级及其

他医疗机构样本量较小，此处仅针对二级和三级医疗机

构进行具体分析，详见表4。其中，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

药学监护覆盖科室略有不同。对于已开展药学监护的

127家二级医疗机构，相较于三级医疗机构，其主要覆盖

科室还包括外科综合（32 家，25.20%）和内科综合（26

家，20.47%）。这可能和二级医疗机构临床床位数相对

较少，存在多个外科或内科科室同在一个病房组成综合

科室相关。

2.4　药学监护的主要工作内容

在每家已开展药学监护的医疗机构中选出2项最具

特色的药学监护工作内容。由于开展药学监护的一级

及其他医疗机构样本量较小，此处仅针对二级和三级医

疗机构进行具体分析，汇总结果详见表5。其中，二级和

三级医疗机构最具特色的药学监护内容有所不同。三

级医疗机构最具特色的药学监护内容包括：肿瘤患者的

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用药方案制定

及调整、抗凝药物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侧重于专科

药学监护内容。相较于三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最

具特色的药学监护内容还包括：内科系统用药方案制定

及调整、患者依从性监护、特殊人群的用药方案制定及

调整。这和二级医疗机构药学监护主要覆盖科室也基

本相符。

2.5　药学监护服务的价值体现

在 671 家开展药学监护的医疗机构中，有 362 家

（53.95%）医疗机构针对药学监护服务没有额外补偿，但

将工作量纳入临床药师日常绩效考核体系；有 261 家

（38.90%）医疗机构针对药学监护服务既无额外补偿，也

不体现工作量；有48家（7.15%）医疗机构针对药学监护

服务有额外补偿，详见表6。

表3　不同地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药学监护开展情况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合计

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家
230

104

206

540

开展药学监护的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家
191

76

154

421

药学监护开展率/%
83.04

73.08

74.76

77.96

表4　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药学监护覆盖的主要科室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级医疗机构（n＝534）

科室名称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肿瘤科
心内科
重症医学科
内分泌科
儿科
神经内科
消化内科
肾内科
妇产科

数量/家（占比/%）

373（69.85）

343（64.23）

331（61.98）

288（53.93）

236（44.19）

185（34.64）

184（34.46）

154（28.84）

123（23.03）

89（16.67）

二级医疗机构（n＝127）

科室名称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心内科
重症医学科
儿科
内分泌科
外科综合
肿瘤科
妇产科
消化内科
内科综合

数量/家（占比/%）

77（60.63）

55（43.31）

40（31.50）

35（27.56）

34（26.77）

32（25.20）

32（25.20）

30（23.62）

26（20.47）

26（20.47）

表1　调研医疗机构分布情况（家）

地区
东部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中部地区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西部地区
　内蒙古
　重庆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合计

三级医疗机构
331

36

24

11

16

44

22

65

32

43

22

16

125

10

4

36

28

28

6

6

7

258

10

23

43

58

28

40

2

5

16

6

3

24

714

二级医疗机构
186

4

5

26

0

32

1

58

14

12

12

22

122

10

8

42

19

41

0

0

2

146

3

17

29

18

37

13

0

0

9

7

0

13

454

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
101

0

7

0

0

1

0

71

12

0

9

1

16

0

0

13

0

3

0

0

0

19

0

1

6

3

2

3

0

0

0

0

0

4

136

合计
618

40

36

37

16

77

23

194

58

55

43

39

263

20

12

91

47

72

6

6

9

423

13

41

78

79

67

56

2

5

25

13

3

41

1 304

表2　调研医疗机构药学监护开展情况

开展情况

开展药学监护的医疗机构数量/家
药学监护开展率/%
年药学监护服务患者量/人次
药学人员在全院卫生技术人员中的占比/%
平均每百张病床临床药师数量/名
平均每家医疗机构开展药学监护药师数/名
开展药学监护药师中临床药师占比/%
开展药学监护药师中经过药学监护服务规范化培训的药
师占比/%

三级医疗机构
（n＝714）

534

74.79

3 216.86

5.03

0.87

8.52

94.92

60.80

二级医疗机构
（n＝454）

127

27.97

435.14

6.59

0.31

7.69

91.09

59.80

一级及其他医疗
机构（n＝136）

10

7.35

135.80

7.92

0.21

5.90

34.09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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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开展药学监护取得的经验与遇到的困难

在 671家开展药学监护的医疗机构中，开展药学监

护的主要经验为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学科建设和提高患

者满意度、改进药学服务质量等，详见表7。药学监护开

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困难包括人员短缺、符合要求的人才

严重不足，补偿水平低、开展的积极性不高以及临床科

室不支持等，详见表8。

2.7　开展药学监护的影响因素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疗机构等级、医疗机

构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药师数量、医疗机构有临床药师

资质的药师数量以及医疗机构药学部信息化程度与是

否开展药学监护有显著相关性（P＜0.05）。通过比较

OR 值可以发现，影响开展药学监护的因素由大到小依

次是医疗机构药学部信息化程度＞医疗机构等级＞医

疗机构有临床药师资质的药师数量＞医疗机构从事临

床药学工作的药师数量，其余因素与是否开设药学监护

无显著相关性（P＜0.05），详见表9。

3　讨论

3.1　我国药学监护开展率仍有待提高

1990年 Helper 和 Strand 教授首次明确了药学监护

的概念[6]，1992 年美国医院药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alth-System Pharmacists，ASHP）正式提出将药学监

护作为药学部门工作质量标准[7]。药学监护的理念如今

已得到全球范围的普遍认同，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

展已有30余年的历史，相关的培训教育、政策法规、专业

人员水平都已非常成熟，在临床各科室广泛应用[8―9]。

其中，美国为药学监护的“先行者”。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美国有70.4% 的医疗机构开展了药学监护，其中，在

床位数≥600张的医疗机构中，肿瘤科开展药学监护的

比例为 100%，重症监护室和感染科均为 96.4%，心内科

和急诊科均为96.3%，药学监护涵盖药物治疗管理、治疗

药物监测、药品不良反应管理等多个方面[10]。

我国药学监护起步相对较晚，药学监护开展率仍有

待进一步提高。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药学监

护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药学人才院校教育体系和职业

表7　开展药学监护的主要经验[家（%%）]

经验类别

重视人才培养
重视学科建设
提高患者满意度、改进药学服务质量
积极赢得临床科室和医务科等的支持
重视《规范》的贯彻落实和完善
积极争取医疗机构高层的支持
注意按照服务质量来给予激励

三级医疗机构
（n＝534）

347（64.98）

328（61.42）

296（55.43）

296（55.43）

268（50.19）

141（26.40）

85（15.92）

二级医疗机构
（n＝127）

81（63.78）

69（54.33）

82（64.57）

66（51.97）

46（36.22）

34（26.77）

20（15.75）

一级及其他医疗
机构（n＝10）

7（70.00）

5（50.00）

5（50.00）

5（50.00）

0（0）

3（30.00）

1（10.00）

合计（n＝671）

435（64.83）

402（59.91）

383（57.08）

367（54.69）

314（46.80）

178（26.53）

106（15.80）

表8　开展药学监护的主要困难[家（%%）]

困难类型

人员短缺、符合要求的人才严重不足
补偿水平低、开展的积极性不高
临床科室不支持
医疗机构支持力度不足
患者和家属不认可

三级医疗机构
（n＝534）

376（70.41）

338（63.30）

338（63.30）

259（48.50）

40（7.49）

二级医疗机构
（n＝127）

107（84.25）

76（59.84）

76（59.84）

70（55.12）

10（7.87）

一级及其他医疗
机构（n＝10）

8（80.00）

4（40.00）

4（40.00）

6（60.00）

0（0）

合计（n＝671）

491（73.17）

418（62.30）

418（62.30）

335（49.93）

50（7.45）

表9　是否开展药学监护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自变量
医疗机构所在地区
医疗机构等级
医疗机构实际开放床位数
医疗机构年出院人次
医疗机构药学人员数量
医疗机构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药师数量
医疗机构有临床药师资质的药师数量
医疗机构药学部信息化程度
医疗机构是否为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专委会委员单位
医疗机构是否为紧缺人才临床药师培训基地

β
－0.151

0.620

＜0.001

＜0.001

0.008

0.082

0.128

0.636

－0.712

0.584

标准误
0.088

0.153

＜0.001

＜0.001

0.004

0.037

0.033

0.096

0.407

0.444

Wald

2.973

16.493

0.531

0.014

3.376

4.945

14.811

44.190

3.061

1.731

P

0.085

＜0.001

0.466

0.905

0.066

0.026

＜0.001

＜0.001

0.080

0.188

OR

0.860

1.858

1.000

1.000

1.008

1.085

1.137

1.889

0.491

1.792

OR的95%CI

0.724～1.021

1.378～2.506

1.000～1.000

1.000～1.000

0.999～1.016

1.010～1.167

1.065～1.214

1.566～2.279

0.221～1.089

0.751～4.276

表5　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最具特色的药学监护工作内容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级医疗机构（n＝534）

最具特色的药学监护内容
药品不良反应监护
对药物基因检测、治疗药物监测等结果的解读，并根据结果实施药学监护
用药方案合理性评估
疑难重症和用药复杂的患者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感染性疾病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用药方案疗效监护
肿瘤患者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药物治疗过程监护
抗凝药物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数量/家（占比/%）

141（26.40）

101（18.91）

96（17.98）

86（16.10）

77（14.42）

55（10.30）

54（10.11）

37（6.93）

30（5.62）

28（5.24）

二级医疗机构（n＝127）

最具特色的药学监护内容
药品不良反应监护
用药方案合理性评估
内科系统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用药方案疗效监护
感染性疾病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药物治疗过程监护
患者依从性监护
疑难重症和用药复杂患者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对药物基因检测、治疗药物监测等结果的解读，并根据结果实施药学监护
特殊人群的用药方案制定及调整

数量/家（占比/%）

47（37.01）

40（31.50）

28（22.05）

22（17.32）

18（14.17）

10（7.87）

9（7.09）

8（6.30）

7（5.51）

7（5.51）

表6　药学监护服务价值体现情况[家（%%）]

价值体现

无额外补偿，体现工作量
无额外补偿，不体现工作量
有额外补偿
科室或药学部门会给予药师额外奖励
按照医生门诊的同等水平收费，并给予药师相
应酬劳
在计算药学部门的总绩效时，会单独考虑药学
监护的开展情况并给予绩效奖励
有药学监护的额外收费和补偿
地方政府有文件规定，药学监护可以单独收费

三级医疗机构
（n＝534）

302（56.55）

197（36.89）

35（6.55）

11（2.06）

6（1.12）

11（2.06）

4（0.75）

3（0.56）

二级医疗机构
（n＝127）

56（44.09）

62（48.82）

9（7.09）

4（3.15）

2（1.57）

1（0.79）

1（0.79）

1（0.79）

一级及其他医疗
机构（n＝10）

4（40.00）

2（20.00）

4（40.00）

3（30.00）

0（0）

1（10.00）

0（0）

0（0）

合计
（n＝671）

362（53.95）

261（38.90）

48（7.15）

18（2.68）

8（1.19）

13（1.94）

5（0.75）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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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训体系的完善、药学监护服务标准的规范以及信息

化支持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ASHP 调查结果显示，

在美国，73.4% 的医疗机构使用了电子健康档案系统药

品自动审核功能[11]，82.5% 的医疗机构临床药师采用了

电子方式收集治疗药物监测信息[10]。本次调研结果显

示，药学部信息化程度与药学监护开展显著相关，未来

我国医疗机构需要不断提高信息化程度。中国医院协

会药事专业委员会在2021年12月《规范》实施前开展的

一项大规模基线调研发现，在 2 874家不同等级医疗机

构中，药学监护总开展率为 36.85%（1 059/2 874），其中

三级医疗机构开展率为 60.58%（747/1 233）。本项目组

开展的此次调研为《规范》实施1年多后的调研，结果发

现：《规范》实施后药学监护总开展率为 51.46%，其中三

级医疗机构开展率为 74.79%，较《规范》实施前有所提

高；但二级医疗机构和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药学监护开

展率分别为27.97% 和7.35%，开展率均不足30%。

3.2　我国药学监护补偿机制仍需不断完善

近年来药学监护相关政策和补偿机制正在不断完

善。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设立药事服务费，体

现医务人员的工作价值[12]。2020年 2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

合理用药的意见》，强调要在医疗服务价格中统筹考虑

药学服务的成本和价值，这也为医保部门合理设定药学

监护等药学服务相关收费项目奠定了基础[13]。2021年

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了包括药学监护在内

的5项药学服务规范，为医疗机构广大药师开展药学监

护等服务提供了同质化的药学服务标准和规范[2]。2023

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

局发布《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年版）》，在国

家层面首次纳入药学门诊诊查、处方/医嘱药品调剂和住

院患者个体化用药监护3项药学服务收费项目，肯定了

药学服务在医疗服务中的价值，为各地制定药学监护等

药学服务收费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14]。随后，河北、山

东、湖北、江西、福建等地陆续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了药学

监护收费标准，医疗机构药学监护补偿机制正式进入落

地实施阶段。2024年8月，北京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新增及动态调整抗

水通道蛋白抗体测定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相关政策

的通知》，明确了“药学门诊诊查费”“住院医师服务费

（临床药学加收）”等药学服务收费标准[15]。自此，北京

市医疗机构药学服务真正进入收费时代，这为医疗机构

加强药学监护等服务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药学监护补偿机制和收费政策的落地仍任重道远。

2019年，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对143家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开展了药学服务开展现状的调研，结果显

示几乎所有的药学服务都未进行收费，其中仅11家三级

医疗机构对药学门诊实施了收费[16―18]。在本次调研中，

仅有 48家（7.15%）医疗机构的药学监护服务有额外补

偿。本次调研结果显示，补偿水平低、开展的积极性不

高是药学监护开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因此，药学监

护补偿机制和收费政策的真正落地，是决定药学监护服

务开展和推广的重要因素。医疗机构药学监护补偿机

制的落实，可能与政府政策支持、医院和药学部绩效考

核分配方案、药学监护开展程度、药学监护配备药师情

况以及患者支付意愿等密切相关，未来需要在补偿机制

落地细节方面不断优化。当然，本次调研数据为2022年

医疗机构药学监护数据，这可能也是药学监护服务额外

补偿情况不理想的原因之一。随着 2023年之后国家和

地方药学监护收费政策和收费标准的制定[16―17]，药学监

护收费比例可能会有所提高。但从本次调研的基础数

据来看，药学监护相关补偿机制和收费政策的落地仍任

重道远，具体补偿机制和各省份药学监护收费标准的配

套文件仍需不断完善。

3.3　我国药学监护人才培养仍需不断加强

人才培养是药学监护发展的第一资源。本次调研

结果显示，在 671 家开展药学监护的医疗机构中，有

64.83% 的医疗机构认为开展药学监护最主要的经验为

重视人才培养；同时，73.17% 的医疗机构认为开展药学

监护最主要的困难为人员短缺、符合要求的人才严重不

足。开展药学监护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医疗机构

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药师数量以及医疗机构有临床药

师资质的药师数量对医疗机构是否开展药学监护有显

著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药学人才培养对于药学监护的

开展以及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临床药师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

多项工作，以壮大临床药师人才队伍，提升临床药学人

才培训质量。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临床药师培训

纳入“国家卫生健康紧缺人才培训项目”，以期加快临床

药师队伍培养，尽快实现医疗机构大部分临床科室都能

配备临床药师；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紧缺人

才-药师岗位培训项目实施方案》，以提升药师在药学监

护、药学门诊、处方审核等岗位的胜任力，加强医疗机构

药学核心岗位的人才培养。但本次调研仍发现，目前医

疗机构面临药学人才不足的情况。本次调研中，药学人

员在全院卫生技术人员中的占比平均为 5.36%，远低于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中要求的 8%[19]。三级医疗机构

平均每百张床临床药师数量为0.87名，开展药学监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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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经过药学监护服务规范化培训的药师占比仅为

60.51%。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需继续加强临床

药学人才的培养，以壮大药学监护人才储备队伍，提升

药学监护服务质量。

4　结语

本次调研发现，我国药学监护开展率较《规范》发布

前有一定提高，但在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

构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医疗机构等级、医疗机构从事临

床药学工作的药师数量、医疗机构有临床药师资质的药

师数量以及医疗机构药学部信息化程度是影响药学监

护开展率的重要因素。医疗机构目前仍面临药学人才

不足的情况，且一半以上的医疗机构针对药学监护服务

没有额外补偿。后续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制定部门

以及医疗机构须进一步推进药学监护开展、加强人才培

养、重视药学监护价值体现，进而促进药学监护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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